
國立政治大學 98 年度第 2次會計業務協調會紀錄 

時間：98 年 12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點：行政大樓 7樓第 5會議室 

主席：樓主秘永堅、許主任淑芳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錄：蔡素枝 

壹、主席報告 

   〈主    秘〉： 

    上次會計室業務協調會各單位提問回覆內容詳附件提問單彙整表，如仍有

尚未解決問題欲協調討論者請於會上提出，以提升行政效率。因林良楓老

師 3 點另有要事須先離開，爰等許主任介紹新進同仁後，先進行現場提問。 

   〈許 主 任〉： 

一、 本室業務協調會奉校長指示，一學期召開一次，向各單位報告會計

業務及當面討論。 

二、 為因應同仁陞遷、退休，已進用部分新進同仁，並介紹予各單位認

識及承辦工作職掌，以利業務溝通。 

三、 補助計畫之複雜性及嚴謹度提高，造成報帳執行之困難，希望補助

計畫助理能參加國科會助理講習或能在協調會上當面溝通。 

四、 98 年 8 月行政會議提供各系所可運用資源執行狀況，12 月另提供截

至 11 月底資料，請各系所核對。若有問題請逕洽本室，並可逕行進

入會計系統依計畫代碼查詢了解執行情形。 

五、 因助理異動頻繁，希系所院行政人員、秘書或助教能協助報帳及核

銷，較能解決助理異動頻繁造成之報帳問題。 

〈林良楓老師〉： 

贊成系所院行政人員、秘書或助教協助報帳及核銷，以利依相關規定辦

理相關會計業務。 

貳、現場提問問題與回答：詳附件一。 
     

 

叁、會計室報告事項 

 1



 2

一、 本校 99 年度分配預算，依往例，前二個月先按上（98）年度分配數之

8 折額度內執行。至頂大經費之分配由頂大辦公室負責辦理。 

二、 外聘專題演講人員視實際需要覈實支給往返交通費，非定額 500 元支

給，請各單位配合辦理。 

三、 預付款項依學校規定，1萬元以上款項應逕付廠商，不屬預借範圍，此

流程亦相對保護經辦之相關業務承辦人員。 

四、 本室於年度中辦理收據查核及零用金查核，除將查核結果陳報  校長

外並要求業務管理單位針對缺失予以檢討改進，其中較常發生之缺失

如下： 

（一）收納款項原則上應於次日解繳出納，惟倘積存金額未達 10 萬元，

至遲應於 5 日內解繳，請勿延壓繳款。 

（二）零用金備查簿之規定格式已公告於本室網頁，請各借支零用金單

位依規定設置及依序登帳以備查。 

主秘指示：有關查核報告請會計室提行政會議報告。 

五、 餘請參見議程第貳～參項。（詳附件二） 

肆、結語 

    〈主    秘〉： 

     法規係保護相關經手人員，讓權責更清楚，若屬上位法規，請會計室透

過相關會議反應，使法規因環境之改變而改善；法規若屬內規，若有改

善地方，透過各單位反應，朝著權責相符，提高行政效率之角度予以改

善。 

〈主    任〉： 

謝謝各單位的參加與提供改善意見。 

 
伍、散會：下午 4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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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第 2次會計業務協調會 FAQ 彙整表 

項次 提問內容 會計室說明 提問單位 

1 

一、   因應大學國際化需求，

擬請會計室提供英文版個人領

據。 

二、   檢附中央研究院英文領

據範本與本校個人領據如附

件。 

本室將參考中研院英文領據

予以研擬，並依主秘提示，

請本校國合處及外文中心協

助予以擬定，俟擬妥後將公

告於本室網頁供各單位依需

要填用。 

研發處 

2 

本校 91 年訂定之「會計業務作

業流程及法規彙編」中各單位

經常費核銷注意事項（P34）第

五點有關「名片」不得在單位、

院、系、所經費項下報支，公

務用名片印製由總務處統一辦

理，除二級以上行政主管每年

由學校統籌經費印製二盒名片

外，餘不得由業務經費印製報

支乙案。是否可有限度開放本

一、 原規定係於早期行政會

議通過，實際執行面已同意

系所依業務實際需要，於該

單位業務費項下支應。 

二、 本室目前正進行各項經

費支付規定之彙編，俟擬訂

完成將公告各單位周知並據

以執行。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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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專任教職員因業務需求於該

單位業務經費項下印製名片，

提請討論。 

3 

請在艾富系統下：財務資料查

詢→經費查詢→部門請購案查

詢→收支明細中增列一個採購

單位原採購單編號的欄位，與

原艾富系統下〃請購單號〃的

欄位並列，以便採購單位核對。 

一、 艾富公司之會計系統適

用全國大學院校，不易因應

本校特殊需求予以增訂功

能。 

二、 本校請購系統係由本校

電算中心自行開發，爰尚未

與艾富會計系統橋接妥當，

本室將再向艾富公司尋求協

助，看依目前新版會計系統

能否突破予以橋接二套不同

系統。 

三、 原採購單編號轉換為會

計系統編號有其邏輯可追

循，即自各單位經費科目容

易查詢。 

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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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計室的預算查詢網頁，將

10,000 元以下的設備費列入業

務費的項目下，請問設備費項

下所購買的東西，可否列於設

備費。 

一、 以設備費預算購置財產

應符合總務處財產組主辦的

規範，若不能符合，本室只

能以經常支出（業務費預算）

出帳。 

二、 本室將透過經費流用方

式，讓各單位從會計系統可

清楚了解各項經費之執行情

形。 

資科系 

5 

有關論文口試校外委員的交通

費如何報支？在新辦法未修正

完成之前，應如何支付？ 

一、 依目前相關規定及審計

部、教育部要求，應予核實

報銷，即外縣市部分依火

車、飛機、高鐵等大眾公共

運輸工具票價報支，另臺北

市區路段另核實報支，若搭

計程車請取車資證明；若自

行開車，請依大眾交通工具

（捷運或公車）填領據報

商學院 

教育學院 

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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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以上若有搭飛機、高鐵

之情形，依規定須檢附票根

或購票證明，其餘填領據即

可。 

二、 會計室近期將修訂相關

支給規定，以利各單位據以

執行，修訂前將參考台大、

清大、交大各校之規定予以

訂定，未修訂前，各系所若

依定額 500 元發放，嗣後若

遭剔除，則由各系所自行負

責收回。 

6 

是否得於一定金額內，同意老

師依實際需要以信用卡支付相

關款項。 

相關規範已公告於會計室網

頁，原則上，系所於核銷單

據上說明必須以信用卡支付

之理由，經院長或系所主管

簽章同意後，本校同意核

銷。 

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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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科會計畫報帳，依規定須先

經研發處審核，若有退件補正

後再送會計室審核，再退一

次，核銷作業流程較無效率。 

一、 研發處說明：研發處設

單一窗口先予形式審查（有

無缺漏件）。 

二、 會計處說明：建議研發

處先予形式審查後，先不退

案，而送會計室續審查，二

單位審查完，再退業務單位

一併補正。 

三、 主秘：請會計室、研發

處研擬類似便條紙之格式，

經二單位列舉不合規定項目

後再一併退業務單位一次補

正。（註：會計室已有常用補

件表單） 

商學院 

8 

本次議程提問單中第一項，理

學院所提紀念品問題，想確認

所謂 500 元成本內是指單件

嗎？因本系民族博物館於籌備

一、 500 元係指單件限額。 

二、 可於規定許可發給條件

下，由各單位業務費核銷。 

三、 建議領用學校紀念品較

民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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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校慶特展時，亦會製作各

樣式紀念品（如便條紙、明信

片、書籤等），是否可於系業務

費中核銷？ 

具正面意義，更符合環保概

念。 

四、 各單位不應支付紀念

品、名片等，而宣稱業務費

預算不敷需要。 

9 

為求簡化國科會計畫報帳流

程，是否可免主管職章簽核部

分（授權代判欄位）？ 

一、 會計法規定原始憑證應

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代簽人

核章，爰核章係屬必要。 

二、 主管之職責本應負行政

督導責任，使經費之動支於

合法範圍內，符合相關規

定，爰主管核章應屬必要。 

三、 本校依授權規定，將

10 萬元以內之案件授權系

所院代判，如系所院不接受

代判，則需送校長核章，將

延長報帳流程，無法提升報

帳效率。 

不方便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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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授權代判是否只需在黏存單未

超過十萬元代判即可？印領清

冊超過十萬元則不需代判？

又，教師差旅之機關首長是否

由單位主管代判或人事室代

判？ 

一、 是否授權，係以每一黏

貼單或請購案或印領清冊總

額為衡量基準。 

二、 若印領清冊係作為入帳

清單用，係方便出納組入帳

用，僅核章至單位主管，會

計室及校長欄均不必核章，

故無授權問題。 

三、 依目前授權代判方式，

因差旅費屬業務費性質，爰

比照業務費之代判模式，於

10 萬元以內授權單位主管

代判。 

哲學系 

11 

授權代判之單位建議釐清，是

應由權責單位代判或業務單位

代判？例如：包種茶節經費之

權責單位為教務處，獎助學金

之權責單位為學務處。 

請秘書處張組長邀集相關單

位予以釐清，係由權責單位

代判或業務單位代判。 

商學院 

國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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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零用金系統加「經費來源」欄

位。 

一、  透過零用金系統支

付，金額一定於 1 萬元以

下，係屬業務費範疇，不可

能為設備費或無形資產。 

二、  當初電算中心分配預

算時為無形資產，系所實際

購買時金額低於 1萬元，會

計室將依規定歸屬於業務

費，惟為簡化經費流用手

續，若業務費尚可容納購買

1 萬元以下之軟體，則會計

室不逐案辦理流用，僅於業

務費不敷支應（超支）時，

再辦理流用，且無流用比率

之限制（先前校內規定流用

比率限制 30％部分，將於近

期彙編相關支出規定時一併

納修）。 

傳播學院 

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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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提問單內第七項，本系老師於

本系專題演講可否支領？舉辦

研討會時，本校老師擔任引言

人…等，能否支領？ 

一、  本校專題演講支給標

準已明定講座鐘點費，主持

人、引言人等之支給規範，

請自行參閱遵行。 

二、  若經費來源之補助或

委託機關另有規範，則依其

規定辦理，如教育部補助款

規定不能支引言人等費用。 

社會系 

 


